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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483民初4316号
沈武卫（公民身份号码330501197203037316）、姚菊

明（公民身份号码330501197205267326）：本院受理
原告桐乡市宏泰鞋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沈武卫、姚菊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被告沈武卫、姚菊明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和三十日
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644号

吴惠强（男，1973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
州市吴兴区龙溪街道九九桥居民组吴介斗门新村43号）。

吴才江（男，1949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
州市吴兴区龙溪街道九九桥居民组吴介斗门新村43号）。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尧轩与被告吴惠强、吴才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
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
知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吴惠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返还原告张尧轩借款本金2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
2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1
月4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尧轩的其余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830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6390元，由被告吴惠强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61号

张建明（男，197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
州市吴江区七都镇望湖村（11）乌潭浜32号）：本院受理的
原告黄明珠与被告张建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
用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
张建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黄明珠借款本
金3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按
年利率3.85%，自2021年1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0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1110元，由被告张建明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1764号之一

安吉雲盛坐具厂、朱威：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筱琴物流
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吉雲盛坐具厂、朱威货运代理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523民初17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安吉雲盛
座具厂支付原告上海筱琴物流有限公司代理运费126976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26976元为基数，自2021年3月2
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二、被告朱威对被告安吉雲盛座具厂
的上述给付义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无限责任；三、驳回原告
上海筱琴物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84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3400
元，由被告安吉雲盛座具厂、朱威共同负担，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1161号之一
王利强：本院受理原告陈键与被告王利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523民初11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内容如下：准许原告陈键撤诉。案件受理费13090元，减
半收取计654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7195元,由
原告负担。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91民初2096号

王蓬：本院受理的（2021）浙0591民初2096号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公司与你的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节选）、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
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
30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91民初2078号

葛龙：本院受理的（2021）浙0591民初2078号刘金山
与葛龙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变更诉求申请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规定、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
后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
上午9：00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破36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冯渭芳的申请，于2021年8月12日裁定
受理义乌市成效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现
代阳光律师事务所为义乌市成效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义乌市成效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或者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
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义乌市成效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
9月27日前向义乌市成效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
债权。管理人接受申报的地点及电话为:义乌市香山路
1006号，联系人：斯律师，电话：18868816027。债权人须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义乌市成效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义乌市成效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9月29日上午9时在互联网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3068号

王为：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华鲜印刷厂与被告王为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
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计人民币232507元(大写:贰
拾叁万贰仟伍佰零柒元整)。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1月15日
上午9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3070号

周志勇：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华鲜印刷厂与被告周志

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计人民币274500元(大写:贰
拾柒万肆仟伍佰元整)。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1月15日上午9时
2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3071号

龚志文、周君雅: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华鲜印刷厂与被
告龚志文、周君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
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计人民币
501600元(大写:伍拾万零壹仟陆佰元整)。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
11月15日上午9时4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3165号

鲍志华：本院受理原告吴惠芳与被告鲍志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
鲍志华支付原告货款7831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从起
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为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1月
15日上午10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1161号

官遂龙：原告梅群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723民初11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一、
被告官遂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梅群夏借款
15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11月28日至实际归还之日期
间的利息（其中2019年11月28日至2020年8月19日期间
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归还之
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二、驳回原告梅群夏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4315元，公告费560元，由原告梅群夏负
担206元（已交纳），由被告官遂龙负担4669元，限本判决生
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006号

李春海、李艳：本院受理原告程美红与被告李春海、李
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
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
组成告知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永康
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开庭审理日期
为2021年11月23日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4审判
庭(华溪北路90号,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未到庭应诉,本
院将按缺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109号

谢方浈、永康市立优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朱屏影诉被告谢方浈、永康市立优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要求:判令被告立即
归还欠款17544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1年12月10日上午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东门三楼,合议庭组成人员:林贤、徐露
苗、池璐。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531号

陈绿泉：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兴道与被告陈绿泉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内容为：限被告陈绿泉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黄兴道货款37000
元。案件受理费72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376元，由被
告陈绿泉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15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黄宅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560号

芮建伟：本院受理的原告芮光敏与被告芮建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内容为：限被告芮建伟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芮光敏借款70000元并支
付利息（自2021年3月15日起按照年利率3.85%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5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2200元，由被告芮建伟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156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黄宅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766号

余肖莹：本院受理原告戚逸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802
民初176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余肖莹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戚逸民借款本金23500
元并支付以235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3月1日计算至2019年8月
19日的逾期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借款还
清之日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6元,
保全费287元,合计753元,由被告余肖莹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7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余肖
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25民初834号

杭州鹰杰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龙游县双立电
子电器厂与被告杭州鹰杰电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25民初
8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杭州鹰杰电器有限公司支付
龙游县双立电子电器厂货款40195.4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自2019年1月28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
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案件受理费1030元，由杭州鹰杰电器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683号

周丹玲：本院受理原告吴仲胜与被告周丹玲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1004民初26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周丹玲于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吴仲胜借款人民币
20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
元，减半收取计150元，由被告周丹玲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083号

台州市新江厦超市有限公司、金素女：本院受理原告
台州德诚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1004民初3083号民事判决书：一、判令被告台州市新江
厦超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台州
德诚商贸有限公司货款112437.85元,并支付自2021年5
月1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被告金素女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5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3110元，由
你们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082号

台州市新江厦超市有限公司、台州市新江厦超市有限
公司临海上盘分公司、金素女：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旺龙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
初3082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台州市新江厦超市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台州市旺龙贸易有
限公司货款74838.7元,并支付自2021年5月14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台州市新江厦超市有限
公司临海上盘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台州市旺龙贸易有限公司货款8770元，并支付自2021年5
月1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被告台州市新
江厦超市有限公司对台州市新江厦超市有限公司临海上盘
分公司上述款项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清偿责任；三、被告金
素女对上述第一、二项中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
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90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2450元，由被告台州市新江厦超市有限公司、
金素女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21民初2133号

金霞（平阳县水头镇凤湾村）：本院受理原告金衍行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特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1021民初213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限被
告金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金衍行借款本
金119100元，并以借款本金119100元为基数，支付自
2021年5月1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即年利率3.85%）计算至实际
履行完毕之日止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02元，公告费560元，合
计3262元，由被告金霞负担（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玉环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5月17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宁
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21）浙0203民初5713号，开庭时
间应为“2021年10月29日09时00分”，特此更正。

本报2021年6月16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原杭州市
江干区人民法院（2021）浙0104民初4616号，开庭时间、地
点应为“2021年9月23日下午15时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
院（紫花路院区）第十一法庭”，特此更正。

本人王仁明，因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于安吉县禁猎
区内非法猎捕中华鬣羚等野生动物被追究法律责任。我
的行为破坏了国家野生动物资源，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
利益，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特向广大公众赔礼道歉，保证
坚决改正，永不再犯。 声明人：王仁明

2021年8月27日

道歉声明
依据兰溪市人民法院(2021) 浙0781破9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宣告兰溪市美丽纺织有限公司破产。兰溪市
美丽纺织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18日申领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330781773104266N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
公章均已遗失。

特此声明! 兰溪市美丽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8月27日

遗失声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何汉均债权进行债务重组。截至2021年07月20日，该债
权本息总额为49.84万元，另有迟延履行金24.07万元。债
务人位于诸暨，该债权由何晓勇、何志锋提供担保。信达
浙江省分公司与债务人达成债务重组意向，由债务人在本
公告期满后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信达浙江省分公司偿
还49.84万元，信达浙江省分公司免除债务人及保证人剩
余债务。公示期内，如有人提出异议，债务重组方案暂缓
实施，信达浙江省分公司处理异议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孙经理，陆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790，0571-85772772
电子邮件：sunbinbin@cinda.com.cn，

ludashe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8月27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何汉均债权资产重组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何云香债权进行处置。截至债务重组基准日2021年06月
30日，该债权总额为49.31万元,本金为12.00万元。债务
人、保证人位于金华义乌市，该债权由吴淑献提供担保。
我公司与保证人吴淑献达成重组意向，由保证人吴淑献在
处置公告异议期届满且我公司未收到异议之日起7日内
一次性将13.00万元划至我公司。我公司在收到全部清偿
款项后，免除担保人的剩余偿债义务。公示期内，如有异
议，经我公司审查成立的，重组方案暂缓实施。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应翔宇,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7633,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yingxiangyu1@cinda.com.cn,

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8月27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何云香个人贷款项目中担保人吴淑献债务重组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刘有兴债权进行债务重组处置。截至债务重组基准日
2021年06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39.83万元,本金为9.00万
元。债务人位于金华义乌市，该债权由贾荣华提供担保。
我公司与债务人刘有兴达成重组意向，由债务人在处置公
告异议期届满且我公司未收到异议之日起7日内一次性
将 19.00 万元划至我公司。我公司在收到全部清偿款项
后，免除债务人及担保人的剩余债务。公示期内，如有异
议，经我公司审核成立的，重组方案暂缓实施。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炜,应翔宇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0571-8577763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yingxiangyu1@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8月27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刘有兴的债务重组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丁新立债权进行债务重组处置。截至债务重组基准日
2021年06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11.79万元,本金为3.00万
元。债务人位于金华义乌市，该债权由蒋崇彬提供担保。
我公司与债务人丁新立达成重组意向，由债务人在处置公
告异议期届满且我公司未收到异议之日起7日内一次性
将4.80万元划至我公司。我公司在收到全部清偿款项后，
免除债务人及担保人的剩余债务。公示期内，如有异议，
经我公司审查成立的，重组方案暂缓实施。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应翔宇,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7633,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yingxiangyu1@cinda.com.cn,

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8月27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丁新立的债务重组公告

奉化市大田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债权人：
《奉化市大田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财产分配方案》于

2020年7月8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奉化市大田
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细则》于2021年8月9
日第三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上述两方案于2021年8
月24日经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2020）浙0213民破22号
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奉化市大田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此次分
配为第一次分配，确定于2021年8月25日实施。分配总
额为人民币20,293,048.57元，其中特定财产担保债权受偿

8,878,579.26 元，清偿率 100%；职工债权受偿 297,912.56
元，清偿率 100%；税收债权受偿 186,667.77 元，清偿率
100%；普通债权受偿 10,929,888.98 元，清偿率 78.6258%。
本案没有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

另有分配额人民币 1,000,000 元，因第三人对不动产
财产的权利期限提出异议，无法排除大田公司被诉的可
能，故暂予以提存。对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
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
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
配额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
条之规定，分配给其他债权人。特此公告。

奉化市大田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8月27日

公 告


